中央研究院延聘「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作業注意事項
八十一年三月五日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六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一年四月十五日院長核定 

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人事字第○九二○一五七三五○號函修正發布 
九十三年二月 二日人事字第○九三○○三○二九○號函修正發布 
九十三年五月 六日人事字第○九三○一四三二二○號函修正發布 
九十三年十月 十八 日人事字第○九三○三五七七三○號函修正發布                                                                                                                                               

一、依據行政院八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台八十人政肆字第四○七九○號函頒「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本院茲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適用範圍：
    以各所（處）、研究中心擴展新研究領域所需研究人才為限。
三、延聘對象：
    在國外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任職之顧問、專家或學者，不限國籍，其延攬等級可按行政院及國科會規定分為「特聘講座、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客座專家」等五級，所需資格條件除應具擬從事研究領域之研究經驗，著有成就，有具體證明文件者外，並須分別符合左列規定：

   （一）特聘講座：
     　１曾任國外著名大學教授，最近五年內有著作發表，為國際所推崇者。
    　 ２在學術上有崇高地位為國際知名，而為國內所無之專家、學者。
     　３在應用科學或技術上有特殊成就，並曾在國外擔任同等質量工作有年者。
   （二）教授級：教授或具相當資格之專家、學者。
   （三）副教授級：副教授或具相當資格之專家、學者。

   （四）助理教授級：曾任大學助理教授或研究機構之助研究員，在最近三年內曾發表有價值之研究成果者。

    （五）客座專家：其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１獲得博士學位後，繼續執行專門職業或於研究機構從事研究工作或於科技機構從事科技研發與管理工作四年以上著有成績者。

      ２未獲有博士學位，但在特殊技術或於科技機構從事科技研發與管理工作上具有獨到之才能為國內外所少見者。

四、延聘期限：

    配合會計年度按年延聘，每次延聘以一年為限，期滿得視其研究成績及各所（處）、研究中心研究工作需要續聘。延聘七十歲以上者，總聘期不得超過三年。

五、員額限制：

    本院延聘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總數以不超過當年度編制內現有研究人員百分之十為原則，如確因特殊需要，經專案簽奉　院長核准者得酌予增加，惟至多以百分之十五為限。
六、工作報酬與預算經費：

    特聘講座曾獲諾貝爾獎、國家院士或具相當資格之專家、學者，其工作酬金得依照行政院頒「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之諾貝爾級支給工作酬金，餘均按上開標準表規定範圍內支給。助理教授、客座專家二級比照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規定，並得補助來回程機票、保險費及國內交通費，所需經費由院方支付。
七、本院為辦理各所（處）、研究中心延聘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作業需要，得分數理科學、生命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三組組成審核小組審核，其成員另訂之。

    前項審核小組有關行政幕僚作業，由人事室辦理。

八、各所（處）、研究中心初聘、續聘各級專家、學者，其聘期及支給工作報酬金額，應經該所（處）務會議、研究中心業務會議初核通過後，檢附所（處）務會議、研究中心業務會議紀錄，連同擬聘人員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學術研究具體成就資料或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件，於起聘日二個月前報院提交本院審核小組審核，通過後陳請　院長核定致聘。

九、本注意事項奉  院長核准後實施。
